	行政处罚事项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三师）应急罚〔2026〕003号

	处罚类别
	罚款人民币5000元（大写：伍仟元整）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

	被处罚单位
	新疆扬子江纺织有限公司

	处罚决定日期
	2026年4月23日

	执法部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公示截止时间
	2027年4月22日

	认定的违法事实及处罚依据

	2026年4月10日，我局行政执法人员在对新疆扬子江纺织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正在从事焊接与热切割特种作业人员苏会强（身份证号：610324196904060515）未经过培训取得特种作业人员资格无证从事焊接作业。
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裁量细则第26条A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应急管理局决定对新疆新禾布业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5000元（大写：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